附件

关于世行贷款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2023年度审计最新整改情况的

公示

2024年审计厅对我局世行贷款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2023年执行情况进行了审计，共反馈问题29个。截至2025年12月8日，29个问题均已整改完成，其中14个问题已于2025年2月6日前申请销号并完成公示，剩余15个问题于2025年2月6日至12月8日期间整改完成，同时我局已向审计厅报送整改材料申请销号。现将最新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整改工作部署

（一）明确整改工作职责

由我局林业工作总站牵头，林长处和省林草重点工程项目评价中心协助监督，责成相关项目县林草主管部门针对审计报告提出的问题立即开展整改工作，及时上报整改报告。

（二）及时跟进整改进度

我局在审计过程中，及时了解审计指出的问题，并积极汇报相关情况；收到审计报告征求意见书后，立即与相关项目县核实详细情况并将意见反馈审计组；收到审计报告后，要求各项目县抓紧整改，将整改情况和相关佐证材料报我局汇总。

（三）协调部门促进整改

本项目为世界银行结果导向型贷款项目，审计范围为项目评估文件约定边界内各级财政资金和世行贷款涉及的项目执行及财务收支情况。我局积极协调省、市、县级财政和林草相关部门落实具体问题的整改责任，确保按期完成。

二、2025年2月6日至12月8日完成整改的15个问题

“营造林项目中有10175.38亩为2024年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问题。涉及单位为成都市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金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简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绵阳市游仙区自然资源局、安州区自然资源局、江油市自然资源局、梓潼县自然资源局、盐亭县自然资源局、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剑阁县林业局、旺苍县林业局、青川县林业局。

（二）“违规将建筑物、道路、河流等计入营造林面积，涉及1255.91亩”问题。涉及单位为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旺苍县林业局、剑阁县林业局、青川县林业局、成都市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简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绵阳市游仙区自然资源局、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盐亭县自然资源局、梓潼县自然资源局。

（三）“违规将新一轮退耕还林项目面积589.75亩纳入世行贷款营造林项目”问题。涉及单位为绵阳市游仙区自然资源局、梓潼县自然资源局。

（四）“部分项目后期管护不到位，苗木存活率不达标”问题。涉及单位为成都市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梓潼县自然资源局、剑阁县林业局、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盐亭县自然资源局、江油市自然资源局、简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旺苍县林业局。

（五）“对未按要求实施的项目验收合格”问题。涉及单位为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剑阁县林业局、简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截至目前，上述问题正在整改，情况如下：

（六）“个别项目单位上报营造林项目面积4795.24亩任务量不实”问题。涉及单位为青川县林业局。

（七）“违规支付未验收造林项目工程款8.13万元”问题。涉及单位为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

（八）“部分项目作业设计、方案调整未按程序报区（县）政府审批”问题。涉及单位为绵阳市安州区自然资源局、盐亭县自然资源局。

（九）“未按合同约定及时付款，涉及金额2093.64万元”问题。涉及单位为金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盐亭县自然资源局、绵阳市游仙区自然资源局、广元市朝天区林业局、剑阁县林业局、旺苍县林业局。

（十）“未及时足额拨付农户造林补助，涉及金额2262.44万元”问题。涉及单位为青川县林业局、旺苍县林业局。

（十一）“专项资金长期闲置，涉及金额186.7万元”问题。涉及单位为绵阳市游仙区自然资源局、盐亭县自然资源局。

（十二）“超范围使用专项资金，涉及金额475.78万元”问题。涉及单位为旺苍县林业局、梓潼县自然资源局、江油市自然资源局。

（十三）“部分林业资金预算执行率不够高”问题。涉及单位为成都市龙泉驿区农业农村局、剑阁县林业局。

（十四）“2023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未及时足额拨付农户造林补助”问题。涉及单位为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乐山市沙湾区自然资源局、井研县自然资源局、蓬溪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十五）“2023年度审计报告披露的营造林项目占用基本农田”问题。涉及单位为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乐山市沙湾区自然资源局、乐山市五通桥区自然资源局、井研县自然资源局、夹江县自然资源局、雅安市名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综上，2024年审计厅对我局世行贷款长江上游森林生态系统恢复项目2023年执行情况审计反馈问题均已完成整改，同时我局已及时向审计厅报送整改材料申请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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